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公示版）
1项目背景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位于沧州市东光县观州路（104 国道）与普照大街交叉口东北侧，总占地面积为 85845.09m2 （合128.8亩），其前身为东光县化肥厂，属县办国营工业企业，始建于1970年03月，于1971年07月正式生产运营，主要以白煤、烟煤、水为原料生产液氨、碳酸氢铵，建厂之初仅生产液氨，年生产液氨仅3000吨，到1991年，年生产液氨增至1.5万吨。1998年企业进行改制，更名为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产品增加碳酸氢铵，配套增加编织袋生产工序，自产自用，年产液氨8万吨，碳酸氢铵10万吨。2014年5月企业停产闲置，2016年，地块内开始进行拆除，目前，地块内设备均已拆除，建构筑物仅遗留造气废水沉淀池、烟囱、编织袋生产车间、配电室、办公楼、门卫、消防应急室等，地面较为平整，有少量建筑垃圾。
该地块拟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及商业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bookmark: _Toc517257526][bookmark: _Toc48309978]2 地块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初步采样分析阶段由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采用判断布点法，于2020年5月8~13日进行采样，在地块内共设置49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206组土壤样品及22组平行样，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VOCs、SVOCs、氨氮、游离氨、石油烃、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PCBs等，根据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地块内土壤仅氨氮超出筛选值，最大超筛选值深度在7.0米（S30（脱硫装置区）），最大超标浓度为2980mg/kg（S30（脱硫装置区）），最大超标倍数为0.7倍。本次氨氮超筛选值点位钻探至第一层粉粘土，尚未揭露最大超筛选值深度。
地块内造气区域、脱硫区域及气柜等涉及硫化物的生产区域检测了硫化物，硫化物检出浓度均较低，最大值为17.3mg/kg。查阅相关资料，土壤中各硫化物因子均无致癌风险与危害，对人体健康风险不大，且地块内造气、脱硫及气柜区域未发现有黑色异味土壤，对人体感官影响较小，因此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硫化物对地块内土壤的潜在污染影响不明显。
地块内地下水流向为西南向东北，初步采样分析阶段在地块内上游、污染区及下游共布设7个地下水监测井，共采集7组地下水样品及1组平行样，检测因子包括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氯化物等常规因子及氨氮、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锰、VOCs、SVOCs ，根据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地块内地下水中有机物检测因子均未检出，无机物检测项目中溶解性总固体、硝酸盐、亚硝酸盐、耗氧量、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氨氮、锰存在超标情况，其中溶解性总固体、硝酸盐、耗氧量、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是地下水化学性质的综合表征，对人体危害不大。
锰在W1~W7全部超标，最大超标2.69倍，位于W1（煤场）位置，查阅资料及人员访谈可知，东光县潜水水质较差，地块内地下水中锰全部超标，且浓度水平相差不大，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锰超标可能是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较差所致。
亚硝酸盐仅在W2超标，超标0.1倍，其余均不超标，可能是地下水中氨氮浓度较高，受氨氮影响所致。
本项目地块内地下水中锰与亚硝酸盐均未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Ⅳ类标准，锰1.50mg/L，亚硝酸盐4.80mg/L），地块位于沧州市东光县县城，东光县潜水水质较差，且区域集中供水，潜水不饮用，因此地下水中锰与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危害不大。
氨氮在W1~W7全部超标，最大超标倍数为2439倍。地块内地下水氨氮浓度水平相差较大，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氨氮超标是地块内生产活动造成的。
经初步采样分析，查明地块土壤及地下水已受到氨氮污染，超出本地块的风险评价筛选标准，可能存在健康风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要对地块开展进一步详细采样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452454355][bookmark: _Toc517257527][bookmark: _Toc48309979]3 地块详细采样分析结论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详细采样分析阶段由河北靓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3~28日进行采样，在地块内共设置20个土壤采样点，含4个土壤加深点位，最终满足污染区域布点密度达到20×20m网格要求，且各点位均揭露超筛选值的最大深度，共采集分析土壤样品123组（个），另有14组平行样。共设置9个地下水监测井，全地块地下水监测井满足不超过80×80m网格密度要求。
详细采样分析阶段揭露土壤氨氮超筛选值点位1个（X12脱硫富集槽），位于脱硫装置区，氨氮最大污染深度达6.0米，最大检出浓度为1840mg/kg，超筛选值0.06倍。
[bookmark: _Toc452454356]详细采样分析阶段地块内地下水溶解性总固体、硝酸盐、耗氧量、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氨氮、氟化物、锰存在超标情况。
[bookmark: _Toc48309980]4 地块整体调查结论
地块内初步采样分析阶段共布设49个土壤采样点位，详细采样分析阶段共布设20个土壤采样点位（含4个加深点位），最终重点区域达到20×20m网格布点密度要求，其他区域达到40×40m网格布点密度要求，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VOCs、SVOCs、氨氮、游离氨、石油烃、氰化物、氟化物、硫化物、PCBs等，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地块内土壤样品中重金属、氰化物、VOCs、SVOCs、TPH、氨氮、氟化物、硫化物因子有检出，其中重金属、氰化物、VOCs、SVOCs、TPH、氟化物均未超过相应的筛选值。氨氮有超出筛选值的情况。
地块内造气区域、脱硫区域及气柜等涉及硫化物的生产区域检测了硫化物，硫化物检出浓度均较低，最大值为17.3mg/kg。查阅相关资料，土壤中各硫化物因子均无致癌风险与危害，对人体健康风险不大，且地块内造气、脱硫及气柜区域未发现有黑色异味土壤，对人体感官影响较小，因此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硫化物对地块内土壤的潜在污染影响不明显。
根据全地块采样分析结果，地块内土壤氨氮超筛选值最大深度为7.0m，潜水含水层底板氨氮污染水平较轻，均未超出筛选值，且从垂向迁移情况考虑，氨氮浓度呈现下降趋势，因此不再对土壤进行加深采样。本次未穿透地块内含水层底板，地块内潜水氨氮污染严重，为防止穿透潜水含水层底板后潜水对第二层地下水造成污染，因此暂不对地块内第二层地下水进行检测分析。
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所在地块内初步采样分析阶段共布设7个地下水监测井，详细采样分析阶段共布设9个地下水监测井，最终地块内地下水监测井达到不超过80×80m网格布点密度要求，根据检测结果分析，地下水中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总硬度、氯化物、氟化物、锰、氨氮因子存在超标现象，其中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硫酸盐、硝酸盐、总硬度、氯化物是地下水化学性质的综合表征，这些因子对人体危害不大。
锰在W1~W7全部超标，最大超标2.69倍，位于W1（煤场）位置，查阅资料及人员访谈可知，东光县潜水水质较差，地块内地下水中锰全部超标，且浓度水平相差不大，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锰超标可能是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水质较差所致。
氟化物在W10、W12、W14超标，其余不超标，查阅资料及人员访谈可知，东光县潜水水质较差，氟化物存在超标情况，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氟化物超标可能是地块所在区域潜水水质较差所致。
亚硝酸盐仅在W2超标，超标0.1倍，其余均不超标，可能是地下水中氨氮浓度较高，受氨氮影响所致。
本项目地块内地下水中锰、氟化物及亚硝酸盐均未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Ⅳ类标准，锰1.50mg/L，氟化物2.0mg/L，亚硝酸盐4.80mg/L），地块位于沧州市东光县县城，且区域集中供水，潜水不饮用，因此地下水中锰与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危害不大。
氨氮在W1~W16中全部超标，超标情况严重，最大检出浓度为1220mg/kg，超标2439倍。地块内地下水氨氮浓度水平相差较大，分析认为地块内地下水氨氮超标是地块内生产活动造成的。
[bookmark: _GoBack]根据调查结果，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已受到氨氮污染，超出本地块的风险评价筛选标准，可能存在健康风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要对地块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